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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农联〔2024〕5号

关于做好2024年度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粮食生产互促共进工作的通知

湘江新区组织工作部、农业农村和生态环境局、财政金融局，各区县（市）党委组织部、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根据《长沙市农业农村局 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长沙市推进农业高质量高水平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要求，为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稳定发展，促进粮食生产稳面保产，实现村级集体经济与粮食生产相互促进，经研究，决定在2024年继续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粮食生产，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主体
全市符合条件的村级经济合作社或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
二、支持条件
1.已登记赋码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
2.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有整治“非粮化”图斑、撂荒耕地图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图斑任务，整治无人耕种的边角余料、山冲旮旯等耕地需求；
3.整治播种粮食作物面积不少于60亩，其中水稻不少于30亩；
4.完成乡镇（街道）分配的年度粮食生产任务；
5.上年度已申报奖励的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不能申报。
三、支持数量及标准
2024年支持100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粮食生产，市级统筹安排资金500万元，按5万元/个的标准给予奖励。按1：1.1的比例申报110个，其中天心区、雨花区、开福区各2个，湘江新区5个、望城区10个、长沙县18个、浏阳市35个、宁乡市36个。
四、申报程序
（一）自愿申报
每年3月31日之前，接受公开申报。各区县（市）农业农村部门根据文件要求，安排乡镇（街道）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申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自愿准备申报材料（见附件1），并在农业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进行网上申报（http://118.253.151.173:12300/crowd/index），上传申报材料目录中第1-6、8项。乡镇（街道）进行审核，确保符合支持条件，优先推荐村集体经济收入50万元以下的，汇总《长沙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粮食生产互促共进整治地块种植明细表》（见附件2），并将申报材料上报区县（市）农业农村局（见附件1、2），申报材料用A4纸打印二份，整理夹好不装订，逾期一律不予受理。
（二）县级审核
各区县（市）党委组织部门、农业农村部门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对照支持条件做好审查工作，确定拟推荐名单，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较少的，并在县级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公示具体内容包括：单位名称、条件审查（包括申报主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地址和支持条件中明确规定申报时需要达到的条件）、具体地点、单位法人、联系电话及公示监督电话，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公示无异议后，各区县（市）农业农村部门和财政部门于每年5月31日前，按照规定格式，将申报材料和县级审查推荐汇总表（见附件3）以联合行文形式，上报市农业农村局，同时上报公示影印件。对不按照规定的内容和要求进行审核、公示、上报的文件材料，不予受理。
（三）市级复核
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委组织部对各区县（市）报送的推荐文件和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或现场抽查。根据复核情况，经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会议审核后，确定拟支持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名单，总数不超过100个，公示5个工作日。
五、日常监管与验收
根据拟支持名单，由乡镇（街道）对整治地块种植情况进行日常监管，填写《长沙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粮食生产互促共进日常监管表》（见附件4）。各区县（市）农业农村局在每年9月30日前，完成整治地块粮食生产验收，填写《长沙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粮食生产互促共进验收表》（见附件5），收集申报材料第7项，并上报日常监管、验收表（附件4、5）和验收现场照片。
六、抽查与资金拨付
市级将不定期开展现场抽查，比例不低于30%，填写《长沙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粮食生产互促共进抽查表》（见附件6）。根据申报材料审核、乡镇（街道）监管、县级验收和市级抽查情况，拟定支持名单，提交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会议审核，通过市农业农村局公众号、官网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时间5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报市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审批后，由市财政局按相关程序下拨资金。
七、纪律要求
市、县两级组织部门、农业农村部门纪检监察机构，要切实加强对申报、审核、验收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及时受理审批过程中的投诉和举报，按照“谁经办、谁审核，谁负责，失职追责”的原则，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对申报及工作中弄虚作假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一经发现，取消或追回支持资金，二年内不得再申报市农业农村局相关项目。
八、绩效评价
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对支持资金绩效目标情况进行绩效自评，配合财政部门组织重点绩效评价，填写《绩效目标表》。
九、咨询方式及监督方式
咨询电话：
中共长沙市委组织部：钟子阳，88667809
长沙市农业农村局：马海潮，88665978
长沙市财政局：彭  涛，88665698
监督电话：
市纪委监委驻市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88666863
市纪委监委驻市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88665988
市纪委监委驻市财政局纪检监察组：88667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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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长沙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粮食生产
互促共进申报材料



申报单位：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目  录

一、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二、长沙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粮食生产互促共进申报表；
三、绩效目标表；
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五、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对“非粮化”图斑、耕地撂荒图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图斑以及对无人愿意耕种土地整治前照片（彩色、带经纬度）；
六、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对整治后耕地采取委托大户、合作社生产的委托生产协议书；
七、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对整治后耕地采取自行耕种的用工、机械设备使用、种子化肥采购等使用记录和相关费用支付凭证；
八、其他资料。





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我单位承诺：此次申请长沙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粮食生产互促共进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内容和附件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我单位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承诺！


单位（盖章）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长沙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粮食生产互促共进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详细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委托或自主组织粮食生产面积、种类
	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整治，计划恢复耕地的面积，拟采取委托大户、合作社或集体自行对整治后的耕地面积，种植水稻、玉米等种类，其中水稻面积。与附件耕种土地明细表一致。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市）党委
组织、农业农村
部门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绩效目标表

	申报单位
	

	申报名称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粮食生产互促共进

	总体目标
	

	产出目标
	目标类型
	目标内容
	目标值

	
	数量目标
	
	

	
	质量目标
	
	

	
	时效目标
	
	

	
	成本目标
	
	

	绩效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
	
	

	
	可持续性影响
	
	

	
	服务对象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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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长沙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粮食生产互促共进整治地块种植明细表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整治地块农户姓名
	面积（亩）
	其中委托生产面积（亩）
	其中集体自行耕种生产面积（亩）

	
	
	
	
	
	
	拟委托大户姓名或合作社名称
	水稻生产面积
	其他粮食生产面积
	水稻生产面积
	其他粮食生产面积

	1
	
	
	
	
	
	
	
	
	
	

	2
	
	
	
	
	
	
	
	
	
	

	3
	
	
	
	
	
	
	
	
	
	

	4
	
	
	
	
	
	
	
	
	
	

	5
	
	
	
	
	
	
	
	
	
	

	6
	合计
	
	
	
	
	
	
	
	
	


注：粮食作物生产面积只计算一次，如双季稻只计算一轮种植面积。

附件3
长沙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粮食生产互促共进区县（市）审查推荐汇总表
区县（市）农业农村局（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乡镇（街道）
	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
	整治地块面积（亩）
	其中委托生产面积（亩）
	其中集体自行耕种面积（亩）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水稻生产面积
	其他粮食作物生产面积
	水稻生产面积
	其他粮食作物生产面积
	
	

	1
	
	
	
	
	
	
	
	
	

	2
	
	
	
	
	
	
	
	
	

	3
	
	
	
	
	
	
	
	
	

	4
	
	
	
	
	
	
	
	
	

	5
	
	
	
	
	
	
	
	
	

	6
	
	
	
	
	
	
	
	
	

	7
	
	
	
	
	
	
	
	
	

	8
	合计
	
	
	
	
	
	
	
	



注：此表由各区县（市）审核盖章后上报市农业农村局。
— 13 —

附件4
长沙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粮食生产互促共进
日常监管表

	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
	

	详细地址
	

	负责人
	
	手机号码
	

	日常监管内容
	完成情况

	涉及图斑等耕地整治面积
	         亩

	是否已种植粮食作物
	

	委托耕种
	         亩

	自行耕种面积
	        亩

	粮食作物种类及面积
	水稻     亩，其他粮食作物     亩

	抽查具备复耕复种条件的撂荒耕地地块是否完成治理任务
	

	
乡镇（街道）现场监管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分管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长沙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粮食生产互促共进
验收表
	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
	

	详细地址
	

	负 责 人
	
	手机号码
	

	验收内容
	

	卫片图斑等耕地整治面积
	       亩

	委托生产面积
	       亩

	自行耕种面积
	       亩

	其中水稻面积，产量
	       亩，        斤

	其中其他粮食作物面积，产量
	       亩，        斤

	是否完成乡镇粮食播种面积
	

	是否完成具备复耕复种条件的撂荒耕地治理任务
	

	验收结果总评定
	

	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验收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区县（市）农业农村局分管领导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6
长沙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粮食生产互促共进
抽查表

	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
	

	详细地址
	

	负责人
	
	手机号码
	

	抽查内容
	完成情况

	抽查地1是否种植粮食作物
	

	种植粮食作物种类（水稻、玉米等）
	

	抽查地2是否种植粮食作物
	

	种植粮食作物种类（水稻、玉米等）
	

	抽查地3是否种植粮食作物
	

	种植粮食作物种类（水稻、玉米等）
	

	抽查地4是否种植粮食作物
	

	种植粮食作物种类（水稻、玉米等）
	

	抽查具备复耕复种条件的撂荒耕地地块是否完成治理任务
	

	抽查结果
	

	抽查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